
2019-2020 学年第一学期学生课外体育锻炼实施方案 

    为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国办发

[2012]53 号）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强化学校体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意见（国

办发〔2016〕27 号）》，基础教学部结合《高等学校体育工作基本标准》的要求和学校体

育课程改革实际情况 ，以“天天锻炼、健康成长、终身受益”为目标，努力实现课堂教学

与课外活动紧密结合、课堂教学与阳光体育运动紧密结合、课堂教学与体质健康达标紧密结

合，切实加强我校体育工作，有效提高大学生体质健康水平和体育锻炼意识，特制定本方

案。 

    一、参加对象 

    我校在读大一、大二全日制学生均需参加课外体育锻炼，通过 APP，采用健康跑方式完

成。 

    二、时间安排 

1.学期时间段： 

    大一、大二年级体育课教学第 3周至第 15 周（9月 23日开始）。 

2.具体时间： 

   每周的周一至周日（6：30—22：00） 

    三、课外锻炼内容、方法与要求 

1.方法 

    在田径场或校园区域内，登陆健康跑“高校体育”，点击开始跑步后，系统自动在田

径场或校园内生成感应点位，沿着感应点位的路线跑,至少经过 2 个途经点位(绿色点)和 

1 个必经点位(红色点)，直至在规定时间完成本次跑步任务，并保存成绩。（详细的健康

跑使用方法见附件 1） 

2.要求 

    男生：每人每次不得少于 2 公里，在 5-20 分钟内完成。 

    女生：每人每次不得少于 1.6 公里，在 5-16 分钟内完成。 

    每天最多上传跑步考核成绩 1 次，超出考核规定要求里程数不计入考核成绩，但会自

动记入个人学期总里程数，学期末统计总排名并对排名前列、进步明显的同学进行表彰和奖

励。 

3. 训练比赛及义务献血 

    为进一步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各类体育赛事，对代表学校参加上海市及以上等级体育比赛

的运动队的学生给予相应的课外锻炼减免；对参加大学生义务献血的学生给予相应的课外锻



炼减免，所有课外体育锻炼减免必须经过申请并经体育教研室审核通过方可执行，具体减免

情况如下： 

（1）代表学校参加上海市或以上等级体育比赛运动队学生可以减免课外体育锻炼，具体减

免次数由教练员根据平时训练及参赛情况予以认定。 

（2）参加大学生义务献血的学生可向任课教师提供本学期献血证书，课外体育锻炼次数可

减免 4次。 

    四、总次数要求与查询 

1.总次数要求 

    大一、大二学生根据参加课外锻炼 APP健康跑的有效次数评定，40次为满分，最少 24

次，少于 24次的体育成绩取消考试资格 。 

2. 查询方法 

    课外体育锻炼次数学生可在高校体育 APP 软件中实时查询情况成绩。 

五、违纪处理 

课外体育锻炼是体育课程内容的一部分，为严肃考纪考风，如发现学生购买代跑代

刷、一人携带多部手机跑步（参与者同属违纪）、利用代步工具的违纪行为,本学期体育成

绩视为考试作弊，根据学校教务处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六、特殊情况处理 

    因各种原因造成的课外锻炼出现问题，需填写“学生课外锻炼考勤问题处理申请表”

（附件 3），最迟于本学期体育教学第 16周的周二之前，交由体育任课教师签字确认后交

体育教研室，由教研室汇总后统一审核处理。 

    七、服装及安全要求 

    锻炼时需穿运动服、运动鞋，注意保护自己的物品及人身安全。 

    八、其他 

1.如遇期中考试停课、节假日，学生可照常登陆软件，参与课外体育锻炼。 

2.因伤病或身体原因转入保健班的同学，课外体育锻炼要求每学期完成不少于 40 

公里的记录，不做配速要求。 

3.本方案从公布之日起实施，解释权归上海城建职业学院基础教学部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基础教学 

                                                             2019 年 9 月 18 日



 


